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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內政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自中央政府執政團隊更替後，內政部對於

農保鉅額虧損之解決，迄未見積極改善方

案；對農監會之運作，又未予重視，致無

從發揮應有之功能；又農保殘障給付項目

，20 餘年來一仍舊貫，不思因應改進，致

有部分項目已不符公平原則。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對於假農民投保之

防杜，與被保險人資格之審查及查核等相

關事項，均未能積極妥適改善，致聽任農

保資源繼續侵蝕。以上各節，經核均有怠

忽之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內政部為解決農保長期嚴重虧損問題，歷次修法重點

均偏重於農保主管機關改隸議題，未妥思解決虧損之

方案；對於農監會之依法召開又不予重視，形成虛應

故事，無從發揮應有之功能；又對農保殘障給付延用

勞保給付項目已歷 20 餘年後，一仍舊貫，不思因應檢

討改進，以符公平原則，均有失當之處：  

(一)內政部為農保條例之主管機關，對於農保原規劃為

保障農民健康醫療事宜，無最高投保年齡限制，84

年 3 月全民健保開辦後，農保迄未配合修正，致保

險費政府負擔比例過高，被保險人年齡結構偏高，

風險過於集中，且喪葬津貼給付率 100％，致保險

給付金額偏高，也造成已領取公教、勞保老年給付

、國民老年年金者，得再參加農保，分享農保福利

資源等問題，顯示長期以來，農保實質上係以社會

福利形式辦理，不符社會保險權利義務相對原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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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、保險費率未精算調整，致保費收入遠不敷

保險給付支出。內政部為解決農保長期虧損問題，

雖曾前後 12 次函報行政院，建請修改農保條例相

關內容，然均未獲行政院支持。98 年之後，內政部

所提農保條例修正重點均偏重於農保主管機關之

改隸，對於前揭造成農保虧損之因均未研提修正。 

(二)有關農民保險監理業務，係依農保條例第 4 條規定

，組織農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﹙下稱農監會﹚，

辦理農民健康保險監理業務及審議保險爭議事項

，以保障農民之保險權益。目前農監會隸屬內政部

，置委員 15 人，其中主任委員 1 人由內政部政務

次長兼任，其餘 14 位委員包括專家 4 人（農業、

社會保險、醫務及社會福利專家）、農民代表 5 人

（台灣省農會、台北市農會、高雄市農會、彰化縣

二林鎮農會及金門縣農會）、機關代表 5 人（內政

部、農委會、勞委會、行政院主計處、台北縣政府

代表各 1 人）。農監會組織規程第 9 條規定：「以

每月開會一次為原則」，第 10 條規定：「開會須

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決議事項須經出席委員

過半數同意行之」。關於農監會會議召開情形，自

93 年 12 月至 98 年 9 月所召開之 20 場會議，核有

：多次會議出席委員人數未達法定人數、會議召開

頻率偏低等情，分述如下： 

１、其中 10 次符合「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」﹙10 人

以上﹚之規定，另有 10 場會議未達法定應出席人

數。據內政部說明略以：「…會議資料事先均已寄

送給委員…，農監會委員倘未能親自出席時，均

事先請委員提供具體之書面意見及建議資料，或

指定代理人出席…對於未能親自出席會議之委員

以書面資料代表出席以達開會法定人數之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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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均經出席委員表示認同後，才經主席宣布正式

開會…農監委員會議均在出席委員達法定人數下

依法召開」云云，惟僅以提供書面即可視為出席，

既未有法令依據，未出席者亦未實際參與議案之

討論，與農監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顯有不符。 

２、依農監會組織規程第 9 條規定原則應每個月開一

次，但實際上平均約 3 個月才開一次。據內政部

說明略以：「每月開會一次為原則，非屬強制性規

定…農監會業務係由該部同仁兼辦，因人力不

足，故實務運作約 3 個月召開 1 次」云云，然規

定雖非強制每個月應開會一次，但農監會 3 個月

才開會一次卻已成為常態，顯與「原則應每個月

開一次」之規定不符，內政部以「人力不足」為

由，恰顯示該部對相關業務不夠重視，形成虛應

故事，無從發揮應有之功能。 

(三)查現行「農民健康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」係由內政

部依據農民健康保險試辦成效，並完全參照勞工保

險殘廢給付標準表共計 160 項給付項目，經 總統

於 78 年 6 月 26 日制定公布並沿用迄今。惟 20 餘

年未檢討合宜性，致有若干項目給付標準過於寬

鬆，例如：該表第 18 項第 10 等級規定「雙目視力

減退至 0.6 以下者，給付 220 日投保額﹙即新台幣

（以下同）74,800 元﹚」，此項規定自 78 年即沿

用迄今，最近 3 年﹙96-98 年﹚給付件數共計 9,149

件，每件給付 74,800 元，給付金額達 6.84 億餘元

﹙近 3 年每年分別為 2.37 億、2.42 億及 2.05 億餘

元﹚之多。隨著社會變遷、全民健保開辦及醫療水

準提高，殘廢給付表部分項目 20 餘年未加檢討修

正，其合理性殊堪質疑，詢據江部長亦表示：「將

一般近視當成殘廢給付項目，並不合理」。為使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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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殘廢給付審定標準能兼顧被保險人權益與合理

性，內政部允應儘速徵詢相關單位意見，通盤檢

討，以使標準表更為合宜並符公平原則。 

二、農委會對於假農民投保之防杜，與基層農會應如何認

真審查被保險人之資格及建立查核機制，均未積極檢

討改善辦理，致聽任農保資源之侵蝕，洵有怠忽之失

；而該會首長於本院應詢時，對其所主管法規命令之

修正相關理由，竟無從置答，亦不足取： 

(一)按農保條例第 5 條規定略以：「農保被保險人分為

農會會員與非農會會員兩種，並以基層農會為投保

單位。」而有關農保被保險人資格之申請、審查及

平時清查等機制，農會會員依「基層農會會員資格

審查及認定辦法」第 3 條至第 6 條規定，非農會會

員則依「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

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」（下稱農審辦法）第 3

條至第 8 條規定辦理。上開規定即係規範農民參加

農保之資格審查及平時資格異動清查應由農會辦

理。 

(二)查本院於 90 年間調查農民保險虧損案斯時，內政

部等相關機關已認加保條件寬鬆，資格認定不夠具

體明確，農會審查不嚴、致假農民充斥，農會會員

加保浮濫等，係造成農保虧損之因，而迄今本院調

查本案該等機關仍提出被保險人資格難以認定、農

民實際從農認定審查未落實等為肇致農保虧損之

因，足見目前所為之規範措施尚無法遏止假農民充

斥之弊端。自 84 年 3 月 1 日全民健保實施後，農

保之保險費率降為 2.55％，投保金額僅為 10,200

元，農民每人負擔 30％，每人每月保費僅需 78 元

。保費偏低農保虧損連連，截至 97 年 12 月底止，

農保被保險人約為 157 萬餘人，而根據主計處於 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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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農業普查結果，真正的農民人口數只有 64 萬餘

人，顯示農保中有將近 90 餘萬的非農業人口。另

詢據勞保局稱，農會審查通過被保險人之農保資格

後以書面向該局申報加保，其中農會對會員審查部

分，均因球員兼裁判，審核寬鬆，以致以會員參加

農保者眾，97 年會員佔全體被保險人之比例為

47.19％。 

(三)次查農審辦法第 3 條規定，農民申請參加農保應填

具申請表並檢具每年實際從事農業工作時間合計

達 90 日以上、無農業以外專任職業、未參加其他

社會保險、未領有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或老年給

付等切結書申辦。申請參加農保者僅自行填具切結

書即可，並無具體資料可供農會查證，又雖同辦法

第 6條規定農會審查農民資格應就相關法令規定與

個案事實條件，先行查核，及派員實地查證。然農

會是否均能落實執行，不無疑義。另同辦法第 8 條

規定，被保險人於本辦法所定資格條件異動或喪失

時，應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申報。然負責審查

之農會均乏主動覈實之外部稽核機制，自難達成確

實審核之目的，且同條規定農會平時應辦理被保險

人資格清查工作，以清查被保險人之加保資格，然

針對清查工作並未訂定相關查核作為、查核規範及

機制以資遵循，成效亦難確見。 

(四)末查「農審辦法」係認定農會非會員資格及可否參

加農保之依據，農委會為配合 97 年 8 月農保條例

之修正，與內政部歷經一年多之協商後始於 99 年 1

月 21 日修正放寬非會員資格；本院於 99 年 3 月 8

日詢問農委會主委修正之理由，陳主委卻答以「細

節我不太記得」、「不清楚，這條﹙法令﹚我現在

不記得」，「理由我不記得」等語。按農委會權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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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掌與農民權益之維護息息相通，惟對此攸關農民

權益甚鉅，甫於不久前才由農委會修正之法規命令

，亦即該首長任內修正之法令，竟以「不清楚」答

之，此種漫不經心之保守態度，實不足取，更非勵

精圖治之新政府應有的表現。 

三、綜上所述各節，內政部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有

怠忽之失，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

政院並請該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速改善

見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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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9 9   年   4   月   1 4   日 


